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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4    证券简称：航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6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测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预计金额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

人销售 

MPTL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1,840.00  600.21   938.67 0.77% 

山东翔宇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240.00  39.19 107.38 0.09% 

天弘航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600.00  4.51 105.14 0.09% 

小计 2,680.00 643.92  1,151.19 0.94% 

向关联

人采购 

MPTL 
购买商品及

劳务 
 2,820.00  7.27 1,358.02 1.77% 

山东翔宇 
购买商品及

劳务 
 100.00  12.47 3.46 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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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航空 
购买商品及

劳务 
 1,220.00  18.67 11.83 0.02% 

小计 4,140.00 38.41 1,373.31 1.79%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MPTL 收取管理费 350.00 81.85     346.68   100.00% 

小计  350.00    81.85   346.68 100.00% 

总计 7,170.00 764.18  2,871.18  

上述关联公司名称如下：“山东翔宇”即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天弘航空”即天弘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PTL”即

Magnetic Parts Trading Ltd.。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

联人

销售 

MPTL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864.00  938.67 

销售量低于预

期 

2020年 4月

28 日巨潮

资讯网披露

的《航新科

技 关 于

2020 年度

关联交易预

测的公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28） 

山东翔

宇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78.00   107.38  

销售量低于预

期 

天弘航

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4,000.00   105.14  

销售量低于预

期 

天弘（香

港）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2,520.00   -    

预计交易未发

生 

小计 8,562.00 1,151.19   

向关

联人

采购 

MPTL 
购买商品及

劳务 
 2,872.00  1,358.02 采购量低于预期 

山东翔

宇 

购买商品及

劳务 
 50.00   3.46  采购量低于预期 

天弘航

空 

购买商品及

劳务 
 968.00   11.83  采购量低于预期 

天弘（香

港） 

购买商品及

劳务 
 1,224.00   -    预计交易未发生 

天弘（广

州） 

购买商品及

劳务 
 7,200.00  

 
预计交易未发生 

小计 12,314.00 1,373.31 
 

向关

联人

提供

MPTL 收取管理费  360.00  346.68   

小计  360.00  3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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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总计  21,236.00  2,871.18    

上述关联方名称如下：“天弘（香港）”即 SKYHO AVIATION 

TECHNOLOGY (HK) CO., LIMITED，为合营企业天弘航空的全资子

公司；“天弘（广州）”即天弘（广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合营企

业天弘航空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姚晓华先生为天弘（广

州）董事。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关联

人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住所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山东

翔宇 
薛瑞涛 

2,000 万

人民币 

济南市遥墙

国际机场天

宫花园内。 

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以外的航空器部件

的维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计算机软

件开发,网络安装,机载设备的销售;备案范

围进出口业务;维修技术咨询;航空产品;机

场设备;机电产品;自动化仪表及控制工程

研制、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和

服务;器材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州航新电子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20%的联营企业 

天弘

航空 
吕海波 

1 亿元

人民币 

珠海市横琴

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40128( 集

中办公区) 

研究研发民用飞机航空器;民用飞机及航

空发动机的拆解、租赁;飞机零部件维修;

民用飞机及航空发动机的拆解、租赁;飞机

零部件维修;民用飞机航材及相关产品批

发及进出口(涉及国家专项管理及许可证

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珠海航新航空

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40%的合营企

业 

MPT

L 
不适用 

1000 美

元 
英属马恩岛 

购买飞机、飞机部件或发动机进行即刻拆

解以出售或出租。 

系公司控股孙公

司 Magnetic 

MRO AS 持 股

49.9%的联营企

业 

2. 关联人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人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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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

入 
净利润 

山东翔宇 19,914.25    11,564.41   13,071.47   1,174.30  2020 年

度财务

数据未

经审计 

天弘航空  19,395.57   5,277.57   4,906.04   -553.32  

MPTL  30,065.75   -3,180.60   4,317.13   -7,383.51  

三、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依法存续，其中山东翔宇生

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信用状况良好，天弘航空及 MPTL 报

告期内产生经营亏损主要是由于疫情影响部分航空资产计提减值影

响，预计 2021 年将有所改善。关联方的主营业务范围与预计的关联

交易内容相关度较高，交易双方存在互利互补的合作机会，关联交易

系正常经营生产所需。根据其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和投资者经营

意愿及关联交易类型判断，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山东翔宇：公司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主要交易内容

为航材采购与销售、提供维修服务等。 

2. 天弘航空：公司预计将与天弘航空发生飞机部件销售、采购及

航材租赁等交易行为。 

3. MPTL：公司与其主要交易内容为航空备件采购与销售, 按照

《运营协议》向 MPTL 提供运营服务等。 

五、 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种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定价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并签订协议。 

六、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聚焦“保障飞机安全”战略，对外深耕产业链布局，通过投

资联营等方式参与上述关联方。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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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并将持续进行，对公司拓展航材贸易国内外市场、参与飞机拆

解等业务方向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对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

极的作用。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框架性协议，明确了交易双方

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

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当产生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出现时，公

司可以立刻终止协议，选择其他同类交易对象。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经营的需要，公司

已对 202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合理估计，交易的

定价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进行审议。 

八、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测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价格公允，

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预测情况。 

九、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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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 国泰君安《关于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测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